
英文系2016届本科毕业实习答辩安排的说明
1、2012级同学于5月9日下午4点前将毕业实习材料交到英文系办公室文B510，逾期不交者答辩成绩最高为合格。实习材料包括实习单位鉴定表、实习中期报告和最终实习报告书。
2. 答辩时间为 5月11日下午 14：00—16：30。 5月11日下午13：40在文B510 召开预备会， 请各答辩委员会主席参加。答辩14:00开始。答辩结束后，（1）答辩委员会主席负责就答辩情况进行小组评议，填写“答辩委员会评语及成绩”，成绩为分数。（2）答辩秘书根据指导教师给定成绩和答辩成绩计算出本组学生的综合评定成绩。综合评定成绩计算方法：指导老师成绩占50%，答辩成绩占50%。综合成绩为五级分制，评定后务必于当日送交学院办公室。
4. 所有参加实习的学生都必须参加答辩。每位学生答辩时间为6－8分钟，答辩分两部分：自我陈述和问答环节。自我陈述控制在3分钟以内，使用PPT，主要结合实习经历和内容总结实习收获、经验和体会；在问答环节中，实习答辩小组就实习学生的自我陈述和提交的材料进行提问，学生回答老师所提出的问题，时间控制在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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